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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2025年分工会经费使用、财务报销及慰问申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一、文体活动费使用及报销说明
工会文体活动费主要用于分工会有组织的业余文体活动和健身活动，包括器材、用品、门票购置，活动场地、交通工具租赁，奖品或纪念品购置，必要伙食补助费等。
奖励以精神鼓励为主，物质激励为辅。奖励人数不超过参与人数三分之二 ，最高级别奖品价值不超过每人 200 元。未设立奖项的，可向参与会员发放价值不超过 100 元的纪念品，且不得同时提供奖品和纪念品。参加学校工会组织的文体活动，若必须统一着装，宜采取租赁方式；若确有必要购置服装，可使用分工会文体活动费进行购置。
春游秋游活动不得前往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，并确保当日往返。因集体活动无法正常用餐的，可组织集体用餐，单次活动用餐一次，人均餐费不超过50元。聚餐禁止提供酒精饮料和高档餐饮，严禁以聚餐取代工会活动，确保工会活动丰富性和多样性。
文体活动费用报销，应提供活动方案申请表、工会费用报销单、合法发票（工会抬头）、纪念品奖品签领单、菜单、用餐人员名单、活动图片或新闻图片等。200元以上消费应公务卡支付或对公转账，不能提供的填写特殊事项报销审批表。
二、其他慰问及申领事项
1.会员结婚（800元/人）、符合政策生育（800元/孩），由会员本人自行购买结婚纪念品或母婴用品。若双方均为学校教职工，则由双方所在分工会分别申请，标准一致。
2.会员退休（800元/人），由会员本人自行购买纪念品。
退休、结婚及生育需提交报销材料：工会费用报销单、合法发票（商品不得涉及烟酒、高档奢侈品、证券期货等，可以考虑普通服装、普通小型家用电器、床上用品、母婴用品等）、公务卡或农行借记卡支付记录（亦可对公转账），附件包括结婚证复印件、出生证明书复印件、退休通知单原件等。
3.会员因病住院慰问（普通最高300元/人/次，手术最高1000元/人/次）须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院证明。手术住院的，另附手术记录单。住院慰问金每人每年累计不超 1000 元，最多两次。
4.会员或其直系亲属（本人父母、子女及配偶）去世（本人去世慰问金不超过2000元，直系亲属不超过1000元/次），若分工会代表组织进行现场慰问，应在慰问申请表中详细注明相关情况，可指定收款人为慰问事项经办人员。
5.所有票据，A4纸大小的均按顺序整理好即可，小于A4的粘贴在粘贴单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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